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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10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，

主管機關未建立違反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

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」之資訊公開機制；

復行政院衛生署遲未依規定辦理，仍持續經

費補助財團法人「醫藥品查驗中心」及「國

家衛生研究院」，疑有違失等情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審計部於民國（下同）100 年 4 月間抽查行政院衛

生署（下稱衛生署）主管之財團法人，發現該署未依「

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」（下稱薪

資處理原則），就主管之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

、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副執行長及臨床組組長等薪

資超逾基準上限者，依規定辦理相關審議作業；復因經

濟部未能獲知違規財團法人名單，致衍生不當補助疑義

等情。案經本院函請行政院提供相關說明暨佐證資料，

嗣約詢相關主管人員後，業已調查竣事，茲臚述調查意

見如下： 

一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自薪資處理原則施行後，欠缺具

體管控及執行措施，致迄仍未能全面落實相關管理作

為，亦無法掌握各主管機關辦理實況，洵有怠失： 

(一)行政院為使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負責人及其從業人

員薪資待遇為適當監督，以兼顧市場薪資水準及業

務需要，爰於 100 年 2 月 9 日函頒薪資處理原則，

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董事長或經理人及其他專業

從業人員之薪資訂定明確規範；前開人員倘有超過

基準者，即須依該原則第 3 點（董事長或經理人）

及第 4 點（專任顧問或研究、技術及其他專業從業

人員）之規定辦理薪資基準核定或備查作業，其具

體規範內容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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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聘任董事長或經理人之待遇範

圍與條件，經各主管機關衡酌設置性質、規模、

人員屬性、民間薪資水準及專業人才市場供需等

因素後，對於薪資未超過中央部會特任首長待遇

範圍（每月薪資新臺幣﹝下同﹞19 萬 500 元）者，

由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其薪資基準。如因羅致不

易或專長特殊等因素，而有突破基準上限之必要

時，對於每月薪資不超過 30 萬元者，由主管機關

本於公平、公開原則，邀集外部學者專家衡酌評

定不同等級之薪資基準，並經主管機關核定或備

查後實施；倘該等人員每月薪資超過 30 萬元，則

由各該主管機關就所需資格條件及人力市場供需

狀況等因素，邀集外部學者專家訂定其薪資基準

後，報請行政院核定。 

２、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聘任之專業從業人員方面，在

不超過中央部會比照簡任第 14 職等政務次長待

遇範圍（每月薪資 16 萬 5,000 元）內，由主管機

關核定或備查其薪資基準。如經主管機關認屬高

科技、稀少性或其他特殊研究領域，致難以羅致

之人才，且薪資未超過中央部會特任首長待遇範

圍者，得由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後實施；惟倘超

過中央部會特任首長待遇，則應由主管機關參酌

相關市場薪資調查水準，邀集外部學者專家訂定

其薪資基準後，報請行政院核定。前開人員同時

應受所屬財團法人實施年度績效考核，考核結果

未達工作目標者，應自下年度起檢討酌減其薪資

基準；惟倘屬該原則生效前已在職人員，則保障

其原支薪資基準至退離原財團法人止。 

(二)行政院對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相關從業人員雖有

上開規定，惟據審計部 100 年 4 月間抽查發現，衛

生署主管之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及財團法

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副執行長與臨床組組長等人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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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待遇有違反薪資處理原則情事。對此個案，經詢

據衛生署查復說明如下： 

１、行政院 100 年 2 月 9 日函頒薪資處理原則後，該

署即於同年 3 月 1 日函轉其主管之財團法人，要

求檢視薪資發放基準，並配合查填所屬從業人員

薪資內容，嗣於 100 年 11 月 29 日及 12 月 26 日

邀集外部學者專家召開研商會議，完成評定其主

管財團法人董事長或經理人之薪資基準事宜，並

將每月薪資超過 30 萬元者，函報行政院核定。 

２、財團法人專任顧問或研究、技術及其他專業從業

人員薪資基準部分，該署已就所屬財團法人從業

人員之薪資基準未超過簡任第 14 職等政務次長

待遇範圍者，完成核定或備查作業；另有財團法

人醫藥品查驗中心、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、

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等，刻正研修從業

人員薪資基準，並查填超過中央部會特任首長待

遇之從業人員薪資說明資料，俟衛生署統一彙整

後，將賡續辦理開會研商及報院核定事宜。 

(三)衛生署前稱已就主管財團法人之董事長或經理人，

完成報請行政院核定程序，並對薪資待遇未逾基準

上限之專業從業人員完成核備作業，惟仍有超逾薪

資上限基準之專業從業人員，迄未獲行政院核定。

次查行政院督飭所屬落實薪資處理原則之作為，經

詢據人事總處查復說明：該院原人事行政局（現已

改制為人事行政總處，下稱人事總處）前於 100 年

11 月 24 日以局給字第 1000059415 號書函，請該院

所屬各部會轉知主管財團法人，確依薪資處理原則

規定辦理，並請各主管機關調查所屬財團法人相關

人員薪資支給是否逾薪資處理原則規範之通案基準

；該總處復稱，行政院計有 21 個部會，所屬 100

餘家財團法人須受薪資處理原則規範，其中經濟部

、衛生署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（下稱國科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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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所屬部分財團法人之董事長或經理人及其他專業

從業人員之薪資待遇有超逾通案基準上限，須踐行

函報行政院核定程序，目前僅經濟部已完成前開人

員之核定程序；而應依據薪資處理原則第 3 點第 2

項第 1 款（超過中央部會特任首長待遇且低於 30

萬元）及第 4 點第 2 項第 1 款（超過中央部會比照

簡任第 14 職等政務次長待遇且低於特任首長）等規

定，須由各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其薪資基準者，計

有文化部、衛生署、國科會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等

4 機關所屬 7 個財團法人，其中僅文化部所屬公共

電視事業基金會（下稱公視）董事長及總經理之薪

資未報經該部核定或備查。惟就適用該原則第 3 點

第 1 項（董事長或經理人薪資未超逾中央部會特任

首長待遇）及第 4 點第 1 項（其他專業從業人員未

超逾中央部會比照簡任第 14 職等政務次長待遇範

圍）等人員之薪資基準核備情形，經詢據人事總處

說明：「該類人員之核備作業係主管機關權責，不

須報經該總處審議，亦毋須行政院核定，故而未能

掌握。」換言之，行政院尚無全面掌握各該主管機

關辦理動態之機制。 

(四)綜觀行政院所屬各部會辦理情形，除文化部因組織

改造之故，在 101 年 5 月 20 日成立後，隨即承接原

隸屬新聞局之公視，未能完備相關作業外，僅經濟

部已完成相關核備程序，餘如衛生署及國科會等機

關，迄仍處於檢討部分專業從業人員薪資基準階段

，致未能全面完成主管財團法人之薪資核定或備查

程序；又人事總處對於各該主管機關是否已依該處

理原則第 3 點第 1 項（董事長或經理人薪資未超逾

中央部會特任首長待遇範圍）及第 4 點第 1 項（其

他專業從業人員薪資未超逾中央部會比照簡任第

14 職等政務次長待遇範圍）規定完成核備作業，亦

無切實掌握之機制，實難謂已貫徹執行相關管理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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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。究其主因，行政院自薪資處理原則實施，並責

成人事總處督飭各部會踐行該原則後，欠缺具體管

控措施，復未有積極促請各該主管機關完備相關程

序之作為，致該原則實施迄今已近 2 年，仍無法全

面落實薪資基準規範，足認業管機關執行是項政策

期間，未能妥為規劃合宜之管理措施，執行結果無

法達成應當績效，核有怠失。 

(五)綜上所述，為使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從業人員薪資

待遇更具公平客觀之審核機制，行政院爰訂定薪資

處理原則，要求各部會衡酌主管財團法人整體性質

及專業人才市場供需，善盡監督其績效表現及薪資

基準之責；惟查該原則實施迄今，人事總處僅以書

函調查各部會辦理情形，對於尚未踐行核定或備查

程序之部會，疏未訂定明確之限辦時日，促其積極

完備相關作業；核該總處前開作為，容有政策執行

不力、監督不周之咎。行政院應即督飭所屬，積極

掌握各部會辦理實況，依規定對主管財團法人完備

所需核備程序，以符合政策規劃意旨。 

二、行政院規劃建置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相關從業人員之

薪資查詢平臺期間，宜以永續及實用之考量，俾提升

該類人員薪資基準之資訊透明度： 

(一)審計部 100 年 4 月間抽查衛生署主管財團法人醫藥

品查驗中心，發現該中心副執行長及臨床組組長所

領薪資數額已超過中央部會特任首長薪資支給標準

，該署未依薪資處理原則之規定，就主管財團法人

從業人員薪資超限者，邀集外部學者專家評定薪資

水準，報請行政院核定程序，已有違失在先，卻又

持續補助前揭中心與研究院 9,067 萬餘元及 24 億

2,510 萬餘元，復未揭櫫違規財團法人資訊，致經

濟部技術處未能查知該中心前開違規情事，仍於

101 年第 1 季補助該中心 399 萬元，已然違反薪資

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：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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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本原則相關規定辦理者，各級政府及公營事業均

不得給與補（捐、獎）助，至改善時始得恢復」之

限制規定。 

(二)該部有鑑於行政院迄無專責機關建置並維護違反薪

資處理原則之財團法人查詢平臺，致行政機關或公

營事業未能及時查知違規財團法人名單，從而衍生

違反前開限制規定，爰建請該院研謀相關查詢平臺

之建置維護事宜，俾預防違規補（捐、獎）助之情

事；嗣立法院 101 年 10 月 16 日台立院議字第

1010703065 號函送尤立法委員美女等 13 人臨時提

案，建請行政院研議由專責機關建置並維護違反薪

資處理原則之財團法人查詢平臺，案經行政院交下

人事總處，並經該總處會同研考會及法務部後，認

上開查詢平臺所建置之資料，應視有否涉及個人識

別資料之公開與否，而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

定之考量；該總處刻正依前開機關所提意見，審慎

研議相關查詢平臺之建置事宜。至於該查詢平臺之

具體規劃情形，經詢據人事總處說明：「有關審計

部及立法院建議建置財團法人薪資查詢平臺等情，

目前規劃由各主管機關自行於機關網站上，就未辦

理薪資基準資訊公開或公開資訊不完整者，限期於

機關網頁上公告，再由人事總處建置總連結入口，

以利外界查詢。」 

(三)綜觀之，上開資訊平臺之建置，應可提供各級政府

及公營事業於補助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前，先行相關

查詢作業，避免衍生違規補助情事，同時督飭行政

院所屬各部會對主管財團法人落實薪資處理原則，

並提升該類從業人員薪資基準之資訊透明度，對於

導正外界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負面觀感，以及強

化主管機關監督功能，均有正向助益；行政院宜藉

此契機，妥為完善規劃事宜，俾利是項查詢機制發

揮預期管理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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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政院允應切實檢討現行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

人員薪資處理原則」對法令生效前之在職人員所為薪

資保障規範之合宜性；尤以值此制定財團法人法草案

之際，當應嚴加審酌財團法人法草案所涉政府捐助財

團法人專章內容，積極導入符合公平正義與社會期待

之改革規範，俾利督飭各主管機關對所屬財團法人採

行高密度監督作為，從而提升其設置公益性，強化管

理績效： 

(一)按財團法人係以獨立財產為基礎，由法律創設人格

之權利義務主體，其中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更為政

府因應特殊行政任務需要，或為達成特定政策目的

，而捐助成立或依法設置者。惟我國現行對於該類

財團法人之設立及管理，僅得以民法相關規定及各

主管機關依職權訂定之命令為主要依據，且部分規

範內容尚無法因應社會變遷現況；在外部控管機制

方面，目前亦僅能按預算法第 41 條第 4 項及決算法

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，對於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

50%之財團法人，要求各該主管機關每年均須將其年

度預算書及決算書，送立法院審議，為財務面向之

監督，管理措施甚為有限。 

(二)有鑑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屬於非營利事業，亦具備

類似公職及奉獻性質等特性，行政院為強化主管機

關對該類財團法人之管理作為，爰責成法務部訂定

「財團法人法」草案，並於草案內容進一步區分「

政府捐助財團法人」與「民間捐助財團法人」之性

質差異，以專章規範賦予適當管理，該草案刻正由

法務部研商修正中；在此之前，則以「政府捐助之

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」規範該類財團法

人相關從業人員之薪資基準上限，並與績效考評相

互連結，以為立法前過渡規範，期主管機關得以衡

酌機構設置性質、市場供需及績效等因素，對主管

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訂定合宜之薪資基準，惟該項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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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之執行成效仍有待改進，已於前述。 

(三)揆諸外界對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觀感，仍難擺脫

酬庸性質及績效不彰等等負面印象，久為社會各界

所詬病，舉如：近期報載部分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疑

濫為補助
1
，以及從業人員薪資成本難以反映績效

2

等情，質疑部分主管機關仍未恪盡應負管理職責；

又現行薪資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2 項雖規定：主管機

關應對相關從業人員施予年度成效考核，對於未達

工作標準者，應自下年度起檢討酌減其薪資基準，

以利主管機關為績效監督管理措施，惟同點第 3 項

卻以但書保障該原則生效前已在職人員之薪資待遇

；換言之，前開人員之考核結果縱使未能達到工作

目標，所屬財團法人仍無法檢討其薪資基準。質言

之，此舉勢將影響主管機關之監管作為，尤以該類

人員之聘僱行為係屬私法契約關係，而該薪資處理

原則允屬用以規範政府核派董（監）事之內部行政

規則，其能否適用信賴利益保護規範，亟待商榷；

又此一形同將特定人員排除適用績效管理措施之規

定，勢必滋生同工不同酬之不合理現象，即便該項

條文係為保障專業從業人員既得權之考量，惟主管

機關應否研議一合理過渡期程以為平衡，而非消極

延續「已在職之專任顧問或研究、技術及其他專業

從業人員，其原支薪資基準保障至退離原財團法人

止」，凡此均有詳加檢討之必要。行政院允應正視

前開案例所涉面向，督飭所屬通盤檢修相關管理制

度，提升主管機關對所屬財團法人之管理強度。 

(四)綜上所述，為導正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久為社會各界

詬病之負面觀感，行政院宜以現行規範提升其績效

表現為首要改革；又值此財團法人法草案修正契機

，行政院允應考量於該草案所涉政府捐助財團法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「林益世舅 年收資策會 300 萬」，101 年 7 月 21 日，蘋果日報頭條要聞。  
2 「戒嚴冤案補償 立委批績效不彰」，101 年 12 月 21 日，自由時報 A6 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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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章內容，擬議導入符合社會期待之積極改革規範

，謀求各主管機關管理共識，檢視現行管理措施之

合宜性，俾利政府得以針對類此財團法人採行高密

度監督作為，從而提升其設置公益性，強化管理績

效，用以杜絕弊端。 

調查委員：洪昭男  

 周陽山 

楊美鈴 

 


